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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安〔2026〕6号

江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《江西省
防范和打击生产安全事故瞒报
行为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和赣江新区安全生产议事协调机构，省安委会各成员单

位：

现将《江西省防范和打击生产安全事故瞒报行为管理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江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

2026年 3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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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防范和打击生产安全事故瞒报
行为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有效防范和严厉打击生产安全事故瞒报行

为，构建“不敢瞒、不能瞒、瞒不住”的事故防范和惩戒长效工

作机制，促进全省各生产经营单位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部门依

法依规报告生产安全事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

处理条例》《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江西省行政区域内存在瞒报伤亡生产

安全事故和以漏报之名行瞒报生产安全事故之实情形的处理。

第三条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、省关于落实重特大事

故和重要敏感突发事件 1小时内报送的相关规定，全省各生产经

营单位发生事故灾难类突发事件后，应当立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、

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（以

下简称“有关部门”）报告。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、应急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在接到事故灾

难类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后，均应当按规定及时如实报告相关信息。

第四条 全省各生产经营单位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、应急管

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严格按照规定，及时、准确报告生产安全

— 4 —



— 3 —

事故。

事故发生地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或相当于同级有

关部门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或疑似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后，均应当

按规定及时将相关信息向同级应急管理部门核实或通报。

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不得阻挠、干涉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，不

得授意或变相授意瞒报生产安全事故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或疑似生

产安全事故的信息后，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明确认定事故性质的，

应当按照生产安全事故统计直报相关规定，先行录入生产安全事

故统计信息直报系统，不得以公安机关开展刑事立案为由，不纳

入生产安全事故统计。

第六条 市、县两级应急管理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公安、

民政、信访、卫生健康等部门以及承保企业安责险的重点保险机

构应当建立完善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比对核查和沟通协作机制，加

强数据交流共享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公安、民政、信访、卫

生健康等部门以及安责险重点承保机构应及时将相关生产安全事

故信息线索通报同级应急管理部门。

第七条 事故发生地县级或相当于同级有关部门应与同级应

急管理部门每月至少核对一次生产安全事故信息；重要节假日等

特殊时段要第一时间通报事故信息。

第八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加大宣传培训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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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督促辖区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学习掌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相关

法律法规规定。

第九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应畅通舆论监督和举

报渠道，鼓励社会公众举报瞒报生产安全事故行为。对于查证属

实的，应按规定落实举报奖励，不断提升群众的积极性。

第十条 举报件核查人员应当依法依规，实事求是开展核查

工作，核查工作结束后，应形成核查报告并由核查人员签字。对

核查工作弄虚作假，包庇袒护甚至串通瞒报的，依规依纪依法追

责问责。

对于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瞒报生产安全事故，经核查

属实的，实行提级调查。

第十一条 对经查证瞒报生产安全事故属实的，应坚持“一

案双查”，既要查企业，也要查部门，严查属地、部门和企业的

瞒报事故责任。

对党员、干部和公职人员参与瞒报生产安全事故的，依规将

有关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；党政领导干部阻挠、干涉

生产安全事故报告，以及授意或变相授意瞒报生产安全事故的，

依规从严追责问责；对瞒报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和有关责任人员，

除依法依规追究瞒报责任外，还应依照国家和省安全生产严重失

信主体名单管理有关规定，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并向社会公

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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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企业有关人员、党员、干部和公职人员涉嫌犯罪的，应

当依法移送监察、公安等部门处理。

第十二条 省级将生产安全事故瞒报情况和重要节假日等特

殊时段信息通报情况纳入安全生产考核巡查重要内容。各级安全

生产议事协调机构应当定期组织对本地区防范和打击生产安全事

故瞒报行为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，对未按规定落实要求的进行

通报。对瞒报生产安全事故问题严重的地区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

实行安全生产“一票否决”，并适时通报至设区市党委、政府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安委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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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安全生产议事协调机构。

江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 3月 11日印发

经办人：刘云翔 电话：0791-85257139 共印 5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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